
宗教事業計畫申請書 

受文機關：            區公所 

     宗教團體負責人在下列土地上作宗教事業使用，依本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宗教使用事業計畫審

查及管理要點規定填具申請書，請惠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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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計 共 筆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址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  月   日 

附表一 


